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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壹、 宗旨及目標 
一、 宗旨 

本案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9年8月14日(院臺環字第

1090026001號函)，公告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制定，係依
環境教育法第5條、第6條及國家環境教育綱領訂定，是將環
境教育政策轉化為具體行動，以「地球唯一、環境正義、世

代福祉、永續發展」為理念，建構以高雄市為主體之環境教
育遠景，發展「蔚海藍天、友善環境、企業共榮、城市永
續」，創造晴空碧海之高雄好環境，實踐經濟發展與生態環

境共存社會。 
二、 目標 

促使本市各局處、學校、民間團體與企業共同推動環境

教育，並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推動所屬業務，加
速環境教育普及化，培育國民瞭解環境倫理，增進保護環境
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促使企業與民眾重視環境，

採 取 各 項 環 境 保 護 行 動 ， 以 達 永 續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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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現況、議題與挑戰 
本市推動環境教育行之有年，推動許多措施、計畫及活動，

促使國民之環境意識、知識、技能及行動獲得進步，其推動現況

及議題如下： 
一、 現況及議題 

（一） 環境教育法規與執行體系：各局處、學校及民眾有密

切關聯的環境教育法規，計有環境教育政策、方案之

審議、環境教育基金收支、管理與運用、環境教育計

畫與成果提報、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

法義務講習、設施場所、人員認證及管理等，環境教

育法規與執行體系，自環境教育法施行後已臻健全。 

（二） 環境教育議題：環境教育涉及層面極為廣泛，議題導向

需與時俱進，配合現行政策推行節能減碳、空氣品質維

護、水源資保護、資源循環、限塑愛海、防治登革熱、

災害防救、綠色消費、惜食教育、自然保育、環境及資

源管理、藝術美學、文化保存、新住民融合、社區參

與、國際合作及交流等，並強化多媒體領域之環境教育

人才培育，促使擴散公民環境素養，提升環境保護之成

效。 

（三） 環境教育增能：目前參加4小時以上環境教育對象，除為

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學校及政府捐助累計超過百分50
財團法人之外，應積極鼓勵企業、社區及各社群參與環

境教育，俾利環境教育落實於全體市民；並持續辦理環

境教育人員及設施場所認證及推行本市意涵場所標章，

達成各行政區皆有環教之目標，提升整體環境教育品質

及成效。 

（四） 全民環境素養：為全方面瞭解環境教育推行成效，應

建立環境素養指標架構，並區分年齡層及不同領域，

進行國民環境素養調查，其成果作為環境教育施政參

考及對策。 

（五） 輔導獎勵與管考機制：各局處鼓勵民間團體、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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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或民眾積極參與環境教育課程及活動，利用補助、頒

獎或競賽等激勵方式，達到推廣環境教育之目標。為

實現環境教育法的核心價值及督導地方政府推廣環境

教育，藉由每年度之績效考評制度，促使地方政府結

合轄內機構、民間環境教育單位、社區等力量共同辦

理，以創造社會優質環境倫理及價值觀為目標。 

（六） 環境教育經費：現行依環境教育法編列環境教育經費，

提供穩定財源，並妥善管理及運用，以辦理環境講習、

環境教育人員培訓、活動、課程、研究、國際交流，並

補助民間推動環境教育等工作，以引領國人改變生活方

式，產生保護環境的行動。 

二、 挑戰 

（一） 透過環境教育引導民眾綠色簡約的生活非一蹴而就，既

有消費模式及民俗節慶或習俗難以改變，應制定與推廣

相關媒體文宣，並培訓講師，透過環境教育，進而轉化

民間團體、企業、社區或民眾的行為模式，並擬定相關

措施引發誘因，避免過度包裝、一次性廢棄物及糧食浪

費等行為，促使全民力行綠色簡約的生活。 

（二） 促使企業及大眾認識綠色科技，提升市民的重視與投

資，推進綠色科技發展與綠能產業競爭力，以減少能源

的浪費。 

（三） 因應產業結構改變、貿易自由化與跨領域科技整合等變

遷，農業發展受到挑戰，藉由環境教育課程，促使農業

資源永續發展，推廣友善環境耕作以保護農地，向國民

宣導糧食安全的重要性，並結合多元性環境教育場所認

證，以讓產業轉型及認養，並使農業創造更多元的附加

價值。 

（四） 持續鼓勵環境教育場所參與認證，各局處除持續增列八

大領域人員培訓之外，為確保場所收益及學習品質，應

優先運用環境友善建設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進行學習，

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提升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品質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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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並整合地區性環境教育場所，結合國民觀光旅

遊，強化場域功能及延長開放時間，以點線面串聯鄰

近場域，形成旅遊路線，達到增加市民造訪比率；同

時提升環境教育場所訪查比率，輔導場域結合在地特

色，持續精進環境教育課程。 

（五） 網路媒體日新月異變化快速，使用者分眾，並充斥虛偽

資訊混淆大眾視聽，為普及全民環境教育，不啻於傳統

媒體宣傳，因應新網路媒體趨勢，各局處應培育環境教

育傳播能力的人才，並以多元管道推廣，彙編相關素

材，俾利宣導環境政策、議題及闢謠，且利用相關管道

進行全民素養調查，作為政策施政參考。 

（六） 環境教育涉及層面極為廣泛，跨多個面向，仰賴各局處

協調與合作，除各局處職掌所涉業務融入環境教育外，

應整合平臺及資源，促使訊息互通，跨界積極合作，避

免各自為營，俾利建立各組織推動環境教育之共識。 

（七） 各局處參與環境教育國際合作及交流，擴展合作對象，

同時宣傳高雄市環境教育成果，以深耕高雄市環境教育

國際形象，並開拓市民環境教育視野。 

（八） 各局處應鼓勵環境教育對象擴展至企業，並得於各獎項

或競爭型計畫之評比項目納入環境管理與落實職場教

育，促使企業重視環境相關議題，並鼓勵聘用環境教育

人員，結合在地資源推動環境教育，落實企業社會責

任。 

（九） 因應新冠疫情的持續嚴峻，對於環境教育發展應有長期

面對的策略，除發展疫情產生環境衝擊的教案之外，對

於各項環境教育活動及課程進行方式，應有配套方案持

續發展避免中斷。 

（十） 面對氣候變遷影響，應著重於本市海洋城市特色，強化

SDGs 14(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以確保生物多樣

性並防止海洋環境惡化)，及 SDGs6、7確保永續潔淨用

水及永續潔淨可靠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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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推動策略、工作項目及期程 
環境教育係屬柔性作法，與其他的環境保護措施採管制性的

作法不同，而是經由教育促進國民自發性的愛護環境，由內心產

生愛護環境的行動。 
環境教育涵蓋範圍廣泛，例如氣候變遷、災害防救、自然保

育、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文化保存、社區參與等均屬環

境教育之範疇，因此，環境教育並非只是環保機關的權責，尚需
相關局處共同推動。 

調查及彙整相關局處之環境議題納入本方案，並依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國家環境教育綱領」推動策略訂定行動策略，據以研
訂工作項目及主、協辦機關，實施期程為111年至115年，並分為
短、中、長期目標進行推動。 
一、 短期:拓展環教場域，培養社區志工(111年-112年) 
二、 中期:鼓勵企業投入，深耕高雄環教(113年-114年) 
三、 長期:打造低碳城市，創造宜居高雄(115年) 

為分期實施新版高雄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將依序10大推動
策略（詳如下表）： 

推動策略 工作項目 

一、法規建置 

(一) 檢討修正高雄市推動環境教育補助辦法、高雄市政府環境教
育成效獎勵要點、高雄市政府環境教育審議會設置要點、高雄
市環境保護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等。 

(二) 定期舉辦環境教育審議會，彙整相關修正意見並視需要檢討
修正。 

二、組織人力 
(一) 指定負責單位、人員及其培訓。 
(二) 辦理或薦送人員參加環境教育培訓課程 
(三) 輔導學校環境教育指定人員認證及增能研習。 

三、基金運用 
(一) 每年召開環境教育基金管理會。 
(二) 補助辦理環境教育計畫，並進行績效考核。 

四、品質與認證 

(一) 辦理環境教育認證。 
(二) 鼓勵申請認證。 
(三) 落實輔導查核機制。 
(四) 整合規劃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資源。 
(五) 鼓勵民間及企業推動環境學習環境。 
(六) 提升環境教育人員專業知能。 

五、教育與資訊 
(一) 課程規劃與發展。 
(二) 環境素養調查。 
(三) 發展環境教育課程融入各科領域。 



8 

推動策略 工作項目 

(四) 環境教育資訊系統建置及資源提供。 
(五) 進行公眾溝通與教育。 
(六) 氣候變遷教育推廣及運用。 
(七) 提升全民循環經濟概念。 
(八) 推行「糧食安全」環境教育。 
(九) 提升再生能源宣傳活動。 
(十) 社區營造及村落發展計畫。 
(十一) 傳統藝術推廣及保存。 
(十二) 海洋資源環境保育宣傳。 

六、多元推動 

(一) 執行每年至少4小時環境教育。 
(二) 建立環境教育終身學習個人學習管道。 
(三) 鼓勵大專院校自主推動環境教育。 
(四) 鼓勵全民、企業、社區及各社群參與環境教育。 
(五) 結合社區民間力量推動環境教育。 

七、組織合作 

(一) 召開各局處環境教育工作會議。 
(二) 召開環境教育場域工作會議。 
(三) 與民間團體和企業團體協調聯繫，培養社區及企業志工。 
(四) 現有終身學習、文官培訓制度與各局處合作推動環境教育。 
(五) 辦理環境教育研究及國際環境教育資訊蒐集。 

八、環境講習 
(一) 辦理環境講習並通知受處分人完成講習。 
(二) 安排專業人員進行環境講習課程訓練。 
(三) 各局處規劃適宜的環境講習課程及教材。 

九、績效考核 
(一) 環境教育計畫及成果提報查核。 
(二) 辦理環境教育執行績效考核。 

十、輔導獎勵 

(一) 鼓勵民間團體、企業辦理環境教育。 
(二) 鼓勵已取得認證者辦理環境教育。 
(三) 獎勵推動環境教育成效優良者。 
(四) 推動產業投入綠色工廠行動。 

一、 法規建制 

（一） 檢討修正高雄市推動環境教育補助辦法、高雄市政府

環境教育成效獎勵要點、高雄市政府環境教育審議會

設置要點、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

條例等。（環保局） 

（二） 定期舉辦環境教育審議會，彙整相關修正意見並視需

要檢討修正。（環保局） 

二、 組織人力 

（一） 指定負責單位、人員及其培訓。 

1. 指定環境教育負責單位或人員辦理環境教育推動相
關事項。（各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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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或薦送人員參加環境教育培訓課程，並辦理相  
關課程，提升環境教育人員多媒體領域及傳播的能
力。（各局處） 

3. 輔導學校環境教育指定人員認證及增能研習，落實
推廣校園環境教育。（教育局） 

4. 因應碳中和與淨零排放發展趨勢，積極培力企業輔
導團隊，鼓勵企業規劃碳中和與淨零排放作為營運
目標，並適時制定時程檢視達成率。(環保局、經
發局)  

（二） 環境教育志工召募、培訓及運用。 

1. 依業務性質辦理環境教育志工召募、培訓及運用，
增進志工專業能力，提升環境教育品質。（各局
處） 

2. 培育社造人才、青年志工及導覽志工主動參與社區
公共事務，強化社區組織獨立自主永續營運。（各
局處） 

三、 基金運用 

（一） 每年召開環境教育基金管理會。（環保局） 

（二） 補助辦理環境教育計畫，並進行績效考核。（環保

局） 

四、 品質與認證 

（一） 辦理環境教育認證。 
 

1. 辦理環境教育人員之認證。（環保局、教育局）   
2. 辦理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認證。（環保局） 
3. 推展各行政區環境教育意涵場所標章，鼓勵企業認

養及市民參與。(各局處)  

（二） 鼓勵申請認證。 

1. 鼓勵各界參與環境教育認證，辦理各項環境教育認
證申請說明、培訓或輔導。（各局處） 

2. 鼓勵休閒農場、自然教育中心、水土保持教室、生
態教育館、社區等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各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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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輔導場域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環保局）  
4. 鼓勵休閒農業區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並與

國民觀光旅遊結合，形成國民旅遊路線。（農業
局、環保局、觀光局）  

（三） 落實輔導查核機制。 

配合環保署進行環境教育機構及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輔導查核，並針對轄內有需修正或變更認證計
畫書者，進行輔導協助，提升環境教育品質。（環
保局） 

（四） 整合與提升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資源。 
 

1. 整合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環保局） 
(1) 整合規劃具有特色之環境教育設施及資源，並

優先運用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建立及提供完整
環境教育專業服務、資訊與資源。 

(2) 辦理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計畫，維護珍貴資
源，並強化環境教育與生態美學體驗。 

(3) 輔導現有與認證中場域，於教案中導入「新世
代環境教育發展」政策，接軌教育部於學校發
展環境教育之作為。 

2. 環境教育融入海洋、林區、休閒農業區、農場及農
業試驗改良場所之永續教育推廣與發展，並鼓勵提
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認證申請，及結合社區、民
間團體、企業建立夥伴關係，透過社區營造、在職
教育、生態旅遊等共同推動環境教育。（海洋局、
農業局、環保局） 

（五） 鼓勵輔導民間、企業、公民營事業推動環境學習，強

化環境教育人員環境素養及環境教育專業知能，提升

已訓練取得環境教育認證之人員品質。尤其針對企業

應輔導以 ESG導向發展環境教育。（各局處） 

（六） 提升環境教育人員專業知能，辦理環境教育機構、設

施場所及環境教育人員實務及增能培訓，以發展環境

教育人力資源，並發行環境教育及訓練電子報，以提

升環境教育人員專業知能及服務。（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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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育與資訊 

（一） 課程規劃與發展。 
 

1. 規劃辦理環境講習課程及彙編教材。（環保局） 
2. 發展環境教育課程及教材，加強於新媒體及網路工

具宣導重大環境教育政策及議題，導入「新世代環
境教育發展」(New-generation Environmental Educa-
tion Development, NEED)為推動主軸，對接聯合國
永續發展教育趨勢。（教育局、環保局） 

3. 落實環境學習課程或教材融入各學習領域，鼓勵各
級學校採取戶外學習、服務學習或體驗方式推動環
境教育。（教育局） 

4. 彙編社區營造及文化資產人才培訓研習手冊，並辦
理社區營造課程。（文化局、農業局） 

5. 網站建置尊重動物生命相關教育課程與資訊，供各機
關團體辦理環境教育課程時下載運用。（動保處） 

6. 辦理優質節能技術等相關訓練課程，提供優質節能
技術勞動力、強化綠能產業競爭力。（經發局、勞
工局）  

7. 推廣自然教育中心環境教育課程。（各局處）  
8.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之核心班課程融入資源管理與永 

續發展等環境教育內容，其餘班別則鼓勵參與環境
教育課程。（農業局） 

9. 發展海洋型環境教育場域，推展漁業生態、文化、
觀光及休憩等綜合性環境教案，鼓勵民眾認識海洋
環境教育。（海洋局、環保局） 

10. 考量高年齡層終身學習需求，規劃於長照關懷據
點，發展環境教育簡易教學與教具，輔以環境教育
巡迴車進行宣導，以因應社會結構改變及需求趨
勢。（環保局）  

（二） 環境素養調查。 

建立環境素養指標，並辦理環境素養調查，依
據調查結果制定環境教育對策。（環保局、教育
局）  

（三） 發展環境教育課程融入各科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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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動永續循環校園計畫。（教育局） 
2. 推動學校防災教育計畫並建置韌性防災校園。（教

育局）  
3. 各環境議題融入各領域教學或學校活動推廣，並藉由  

網站平臺提供教學分享。（教育局）  

（四） 環境教育資訊系統建置及資源提供。 

1. 維護環境教育資訊系統，提供課程、教材及研究成
果等相關資訊。（環保局） 

2. 公開經認證之環境教育機構、人員及設施場所，提
供各界查詢。（環保局）   

（五） 進行公眾溝通與教育。 
 

1. 結合媒體宣傳環境議題及環境教育。（各局處）  
2. 配合環境節日辦理宣傳活動。（各局處） 
3. 強化宣傳保育物種及外來物種入侵防治相關資訊。

（農業局）  
(1) 提供尊重動物生命相關資訊供媒體宣傳運用，

傳達環境教育理念。  
(2) 提供外來種相關資訊供媒體宣傳，使民眾認識

並防治外來物種入侵。 
4. 配合特定節日、主題活動及成果展演活動，行銷社

區營造及文化保存之執行成效，推廣文化環境之重
要性。（各局處） 

5. 推廣「全國客家日」活動及客家文化園區，媒體宣
傳生態環境教育議題製作簡介或刊物。（客委會） 

6. 辦理污水處理廠環境教育。（水利局）  
8. 加強民眾對登革熱防治之認知，並依據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調查報告，提升組織社區滅蚊志工隊及
落實每月社區動員頻率。（衛生局）  

9. 強化空氣品質知識，促進全民參與 PM2.5及臭氧等
空氣污染物防制及減量。（環保局） 

10. 徵選環境教育議題繪本作品及進行推廣。（環保
局、教育局） 

11. 辦理環境知識競賽。（環保局、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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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加強民眾對傳染疾病之認知，並製作相關文宣提供
預防措施指引。（衛生局）  

（六） 氣候變遷教育推廣及運用。 

1. 提升全民對氣候變遷、低碳生活及衝擊調適之觀
念、態度及加強行動技能，並透過利用多元宣傳方
式，宣傳節能減碳及氣候變遷觀念，並辦理相關宣
傳活動。（環保局、ICLEI）  

2. 落實學校氣候變遷教育，並加強人才培育。(教育局） 
3. 落實農業淨零政策提升碳滙(森林、海洋、土壤及生

物資源循環)之實作。（環保局、農業局、海洋局）  

（七） 提升全民循環經濟概念。 

1. 推廣全民綠色及簡約生活的觀念，製作宣傳影片。
協助地方環保機關培訓綠色消費及綠色採購種子講
師，推動環保集點制度，運用經濟誘因措施，引導
民眾力行綠色生活及消費。（環保局） 

2. 針對國小及國中之教師，以循環經濟、限塑政策及
綠色設計等議題辦理種子講師培訓課程。（環保
局） 

3. 舉辦資源回收廠相關處理廠觀摩，瞭解有害廢棄物
（低環境衝擊）處理方法與技術。（環保局）  

4. 發行圖文影音互動形式之資源回收主題電子期刊，
以運用新媒體及網路工具，推廣資源循環知識。
（環保局）  

（八） 推行「糧食安全」環境教育。 

1. 辦理糧食、有機產品博覽會及有機農民市集等相關
宣導活動，並宣導民眾友善耕作、生態保育及「在
地生產、在地消費」觀念，減少農產品運輸耗能，
進而節能減碳及降低環境負擔。（農業局） 

2. 為推廣有機農業輔導農民轉型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
並增加驗證栽培面積，打造健康城市新概念，以維
護農業生態永續經營，並提供安全之優質農產品。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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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海洋漁業食品安全教育教材教案，透過健康飲
食觀念之發展，提供民眾安全的漁業飲食參考。
(海洋局)  

（九） 提升再生能源宣傳活動。 

提高國人對再生能源認識，充分宣導能源政策
措施，進而使國人支持再生能源推動。並透過從小
到大能源教育宣導，提高學子再生能源認識度，進
而增強學子在能源議題的參與度。且培訓再生能源
教育種子教師，藉由種子教師擴大環境教育效益。
（經發局、環保局）  

（十） 傳統藝術推廣及保存。 

培養欣賞傳統藝術能力，讓民眾體驗傳統藝術
之美，再創傳統藝術的新價值，並鼓勵民眾藉由欣
賞傳統藝術，提高文化參與感，培養民眾成為傳統
藝術擁護者，進而成為耕耘、傳承者。（文化局）  

（十一） 海洋資源環境保育宣傳。 

1. 針對海域執法人員辦理「沿近海漁業資源宣傳暨漁
業執法講習會」，建立漁具漁法、沿近海漁業管
理、漁業執法識能及資源保育觀念，落實漁業管
理。（海洋局）  

2. 結合海洋教育辦理活動。（海洋局） 
(1) 海漂（底）垃圾清除，建立正確海洋保育觀

念。 
(2) 辦理海洋環境保護課程及活動，並融入

NEED(新環境教育發展)理念，多開發實作課
程。 

3. 加強海岸環境教育、防災教育及師資培訓。（海洋
局、消防局） 

（十二） 推展文化場館建構環境教育場域。 

1. 規劃製作具有文化多樣性及生物多樣性內涵之主題
展覽，提升社會大眾對於環境議題的覺知。（文化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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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團體預約導覽服務，並培訓具備環境素養之種
子講師，提升民眾對於環境保護及文化資產保存之
認識。（文化局） 

3. 辦理文化場館環境教育推廣活動，促進一般社會大
眾、教師、公務人員、學生，共同實踐愛地球的環
保行動。（文化局） 

六、 多元推動 

（一） 執行每年至少 4 小時環境教育。 

1. 每年 11 月 1 日起，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提
報次年度環境教育計畫；至遲應於當年度環境教育
計畫執行前提報，並以妥善之計畫推展環境教育事
宜。（各局處）  

2. 完成所有員工、教師、學生均依法參加至少 4 小時
環境教育，於翌年 1 月 31 日前，提報參加對象當年
度環境教育執行成果。（各局處） 

（二） 建立環境教育終身學習個人學習管道。提供民眾學習

平臺，定期維護系統，提供學習課程，促使環境教育

法第19條對象完成提報，並舉辦說明會，促使提報業

務承辦人完成提報。（環保局） 
 

（三） 鼓勵大專院校自主推動環境教育。（環保局） 

1. 善用大專生之知識及熱忱，鼓勵大專生協助輔導中
小學校、社區推廣環境教育。  

2. 鼓勵、補助大專院校課程納入環境教育相關議題。 
3. 補助大專院校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促進大專

院校重視環境議題並提供專業服務，提供民眾、
中小學師生學習環境議題機會。 

4. 鼓勵大專校院辦理或參與環境、科技教育、氣候
變遷、節能減碳及永續發展相關議題之國際會
議，並強化國際間交流，以促進大專院校師生積
極進行環境相關議題研究及發表。  

（四） 鼓勵全民、企業、社區及各社群參與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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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鼓勵全民、企業、社區及各社群參與環境教育，
並建立社群平臺提供資訊運用，辦理地球日、世
界環境日等季節性主題活動。（各局處） 

2. 各部會優先運用環境友善建設，廣邀全民、企業
社區、團體及各社群參與環境教育，提升環境友
善建設的認知。（各局處） 

3. 辦理森林遊樂區、自然教育中心、水土保持教
室、生態教育館、植物園、保育教育館、社區等
相關主題導覽活動，提供民眾體驗生物多樣性之
戶外環境教育場所。（農業局、水利局）  

4. 輔導社區及非營利組織(NPO)申請，並執行社區業
計畫，融入社區永續生活行動。（農業局） 

5. 透過社區營造或其他相關活動，鼓勵民眾共同參
與環境教育等活動。（文化局、環保局、都發
局） 

6. 藉由我國獨具之文化創意或精緻農業環境，結合
已具規模之觀光工廠或遊樂園，提升環境教育政
策推廣與普及，並推廣環境教育產業化。（經發
局、農業局） 

7. 鼓勵企業辦理環境教育，提升企業環境相關知
能。（各局處）  
(1) 輔導企業辦理環境教育，推動企業重視環管

理、綠色設計、綠色採購、節能之訓練課程
與輔導。 

(1) 辦理企業環境管理及環境職場教育競賽，優先
運用環境友善建設。  

（五） 結合社區、民間力量推動環境教育。 

1. 辦理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輔助社區針對生活周遭環
保問題提出解決方法，運用在地資源，營造清潔、
舒適的生活環境。（環保局） 

2. 辦理社區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提升及協助績優環
保社區轉型為「環保小學堂」及認證環境教育場
域。（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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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水土保持戶外教室及農村社區環境改造計畫，
提升水土保持戶外教室及農村社區環境教育內涵。
（農業局、水利局） 

4. 結合社區辦理社區林業與生態旅遊，建立夥伴關係
共同推動環境教育，輔導社區申請並執行社區林業
計畫、規劃生態旅遊路線數及推動生態旅遊服務。
（各局處）  

5. 結合社區推動環境清潔活動。（環保局） 
6. 結合社區、民間團體、企業建立夥伴關係，共同推

動環境教育。（各局處） 
七、 組織合作 

（一） 召開各局處環境教育工作會議。（環保局） 

（二） 召開環境教育場域工作會議。（環保局） 

（三） 與民間團體與企業團體協調聯繫。 

1. 與環保團體、工商團體及其他相關團體辦理溝通座
談會，共同宣導環保理念。（環保局、各局處） 

2. 邀請民間團體協助宣傳農業生態環境教育相關資
訊。（農業局）  

3. 辦理全國惜食文化環境教育巡迴講座及工作 
坊，與餐廳、飯店及民間團體共同推動惜食店鋪計
畫。（環保局） 

（四） 現有終身學習、文官培訓制度與各局處合作推動環境

教育。 
 

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e
等公務園+平臺」提供環境教育類數位課程供公務人
員選讀，增進公務人員環境保護知識，並落實於日常
生活。（各局處）  

（五） 辦理環境教育研究及國際環境教育資訊蒐集。 

1. 加強環境與永續發展教育相關研究，並加強產品零
廢棄、節能減碳、氣候變遷、永續發展等相關研
究，並進行成果推廣。（環保局、教育局）  

2. 參與國際環境教育年會、研討會，宣導我國環境教
育成果。（環保局、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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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合國際環境夥伴計畫，進行國際交流與合作。
（各局處）  
(1) 延續臺美暨新南向環境教育合作與交流，訓環

境教育青年交流人才，促進臺灣與全球及亞太
地區環境教育合作網絡。 

(2) 研擬辦理全球環境教育夥伴網頁及案例研究，
並蒐集整理環境教育交流成果，作為國內政策
參考。 

4. 每年依出國計畫核定情形，辦理考察國外推動社區
營造及文化保存之執行機制，以增進業務人員工作
知能。（各局處） 

八、 環境講習 

（一） 辦理環境講習並通知受處分人完成講習。（環保局） 

（二） 安排專業人員進行環境講習課程訓練。（環保局） 

（三） 各級主管機關規劃適宜的環境講習課程及教材。（環

保局） 

九、 績效考核 

（一） 環境教育計畫及成果提報查核。 

1. 查核、統計各機關（構）等辦理環境教育計畫及成
果提報情形，以落實環境教育法。（環保局）  

2. 督導地方主管機關依規定之比率，抽查前一年轄區
內提報單位之環境教育計畫執行成果，並於每 7月
31 日前至指定網站登載抽查結果。（環保局）  

（二） 辦理環境教育執行績效考核。 

1. 訂定地方政府環境教育執行績效評量指標，並進行
績效考核。（環保局） 

2. 辦理學校推動環境教育執行成果獎勵及輔導。（教
育局） 

十、 輔導獎勵 

（一） 鼓勵民間團體、企業辦理環境教育。 

1. 公開徵求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環境教育活動或計畫，
並檢核其執行成果。（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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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年辦理 2 梯次「全國性社會團體會務工作講習 
會」，透過講習會鼓勵輔導各社會團體提供具環境
教育意義之資源場所，發展環境學習中心，開放提
供民眾觀摩學習。（民政局） 

3. 補助社區團隊參與社區改造，並鼓勵社區資源整合
工作。（環保局）  

4. 鼓勵企業推動環境教育。（各局處） 
(1) 鼓勵企業結合社區資源推動在地環境教育工

作，進行資源回收、節電省水、河川巡守、環
境維護、淨灘、公園認養等工作。 

(2) 鼓勵企業實踐企業責任，落實內部資源回收、
減碳與省水等環境教育工作。  

（二） 鼓勵已取得認證者辦理環境教育。 

1. 藉由補（捐）助措施鼓勵環境教育機構辦理環境教
育，並檢核其成果。（環保局） 

2. 補（捐）助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辦理環境教育計畫或
活動，並檢核其成果。（環保局） 

（三） 獎勵推動環境教育成效優良者。 

1. 辦理推動環境教育績效優良之自然人、機關
（構）、事業、學校、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遴選表
揚，並頒發高雄市環境教育獎。（環保局） 

2. 辦理推動環境教育認證及環境教育研習績效優良之
自然人、機關（構）、事業、學校、法人或非法人
團體遴選表揚。（環保局）  
(1) 鼓勵相關人員、機關（構）推動環境教育，視

環境教育推動績效辦理。 
(2) 表揚與感謝辦理水土保持戶外教室及農村社區

環境教育有功人員與團體。  

（四） 推動產業投入綠色工廠行動。（經發局） 

1. 提供綠色工廠諮詢與服務，並透過網站、電子報、
工業區服務中心代發訊息等管道，廣宣輔導訊息，
受理廠商申請綠色工廠及清潔生產診斷輔導，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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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中設立諮詢服務窗口，提供綠色工廠相關問題
諮詢服務。 

2. 提供綠色工廠課程或教材，並派遣專業技術輔導團
隊及綠建築與清潔生產等領域專家，提供綠色工廠
臨廠輔導，提供相關改善建議，協助廠商推動改善
以符合綠色工廠之綠建築及清潔生產標準。 

3. 鼓勵企業制定碳中和與淨零排放達成目標，並輔導
相關產業進行相關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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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經費編列 
執行本方案所需經費，係由環保局及各局處依環境教育法第

8條規定，逐年編列環境教育基金支出及年度預算，編列情形如
下表： 

單位：千元 

機關名稱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備註 
（法定預算） （概算） （概算） （概算） （概算） 

環保局 67,774 - - - - 基金來源 

文化局 0 - - - - - 

農業局 0 - - - - - 

觀光局 0 - - - - - 

海洋局 750 - - - - 公務預算 

教育局 1,800 - - - - 公務預算 

交通局 0 - - - - - 

捷運工程局 0 - - - - - 

經濟發展局 0 - - - - - 

工務局 0 - - - - - 

都市發展局 0 - - - - - 

水利局 0 - - - - - 

社會局 653 - - - - 公務預算 

衛生局 20 - - - - 公務預算 

民政局 0 - - - - - 

ICLEI 0 - - - - - 

消防局 0 - - - - - 

原住民委員會 0 - - - - - 

勞工局 0 - - - - - 

客家事務委員會 0 - - - - - 

毒防局 0 - - - - - 

青年局 10 - - - - 公務預算 

合計 71,007 - - - - - 

註：各局處每年配合市議會決議作滾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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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績效指標 
綜整10大推動策略並依據相關部會提供所轄涉及七項環境議

題可納入本方案，做為每年環境教育之施政項目，並訂定本方案
整體關鍵績效指標及評量基準如下表： 

議題 績效指標 評量基準 111年 
目標值 

112年 
目標值 

113年 
目標值 

114年 
目標值 

115年 
目標值 

主(協)辦
局處 

一、.循環

經濟與綠

色消費

 

1. 推 動 民
間 企 業
與 團 體
實 施 綠
色 採 購
計 畫 ，
運 用 經
濟 誘 因
措 施 ，
引 導 民
眾 力 行
綠 色 生
活 及 消
費。 

民間企業
團體綠色
採購與民
眾綠色消
費金額。 

19 
億元 

19.5 
億元 

20 
億元 

20.5 
億元 

20.5 
億元 環保局 

2. 辦 理 節
能 推 廣
宣 傳 活
動 ， 製
作 節 能
宣 傳 教
材。 

(1) 辦理活
動 

(2) 製作宣
傳教材 

(1)20場 
(2)1件 

(1)20場 
(2)1件 

(1)20場
(2)1件 

(1)20場 
(2)1件 

(1)20場 
(2)1件 

經發局 
環保局 

3. 辦理綠色
消費推廣
活動，強
化企業團
體對於綠
色採購之
認識。 

活動場次 10場次 10場次 10場次 10場次 10場次 環保局 

4. 提升國中
小教師對
於循環經
濟、限塑
政策及綠
色設計等
議 題 認
知。 

辦 理 種 子
講 師 培 訓
場次 

2場次 
(各1場
次) 

2場次 
(各1場
次) 

2場次 
(各1場
次) 

2場次 
(各1場
次) 

2場次 
(各1場次) 

教育局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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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績效指標 評量基準 111年 
目標值 

112年 
目標值 

113年 
目標值 

114年 
目標值 

115年 
目標值 

主(協)辦
局處 

二、綠能

科技與企

業永續

 

1.培訓再生
能源教育
種 子 教
師，透過
宣導提升
學生再生
能源認識
度。 

辦理教育
研習及低
碳能源志
工培訓場
次。 

2場次 2場次 3場次 3場次 3場次 環保局 
經發局 

2.促使企業
及民間認
識再生能
源，促進
綠色能源
推進經濟
發展。 

推廣宣傳
活動或講
座場次。 

5場次 5場次 10場次 10場次 10場次 環保局 
經發局 

3.促進環境
永續，減
少傳統發
電負擔及
提升空氣
品質，透
過宣導提
升科技產
業對節能
及綠能之
認識。 

辦理節能

輔導或綠

能相關說

明 會 場

次。 

2場次 2場次 3場次 3場次 3場次 環保局 
經發局 

4.提供綠色
工廠課程
或教材，
並透過網
站、電子
報、工業
區服務中
心代發訊
息 等 管
道。 

設計教材

教案於提

供下載。 
1套 1套 1套 1套 1套 環保局 

經發局 

5.成立企業
碳中和與
淨零排放
輔導團，
制定相關
達成標，
辦理工廠
輔導與說
明會 

說明會或

研討會 
2場 

(各1) 
2場 

(各1) 
2場 

(各1) 
2場 

(各1) 
2場 

(各1) 
環保局 
經發局 

三、友善

農業與水

土保持

1.協助農業
轉型，輔
導合法登
記休閒農
業區及休
閒農場取

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
認證累積
之數量。 

1處 
(累計) 

1處 
(累計) 

2處 
(累計) 

2處 
(累計) 

2處 
(累計) 

農業局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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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績效指標 評量基準 111年 
目標值 

112年 
目標值 

113年 
目標值 

114年 
目標值 

115年 
目標值 

主(協)辦
局處 

 

得環境教
育設施場
所認證。 

2.推動農民
有機與友
善環境耕
作。 

有機與友
善環境耕
作面積占
本市農耕
土 地 面
積。 

2.0% 2.3% 
(累計) 

2.5% 
(累計) 

2.7% 
(累計) 

3.0% 
(累計) 農業局 

3.辦理「沿
近海漁業
資源宣傳
暨漁業執
法 講 習
會」。 

參與漁業
資源保育
暨法規政
令宣傳講
習 及 人
次。 

150 
人次 

150 
人次 

150 
人次 

150 
人次 

150 
人次 海洋局 

4.透過水土
保持戶外
教室及農
村社區辦
理戶外教
學及環境
教 育 活
動。 

活 動 場
次。 5場 5場 5場 5場 5場 農業局 

水利局 

四、提升

環教場域

參與

 

1.提升環境
友善場域
之教育功
能，鼓勵
各級主管
機關及中
央目的主
管機關優
先運用環
境友善建
設。 

本市環境
教育場域
及環境友
善建設之
體驗、戶
外學習或
其他活動
人數。 

20場次

或5,000
人次 

20場次

或5,000
人次 

20場次

或5,000
人次 

20場次

或5,000
人次 

20場次或

5,000人
次 

各局處 

2.結合海洋
教育辦理
活動。 

辦理海洋
環境宣導
活 動 場
次。 

2場次 2場次 2場次 2場次 2場次 海洋局 
環保局 

3.推展環境
場域結合
觀光旅遊
路線及交
通。 

推 展 環 境
教 育 場 域
旅 遊 宣 傳
路線。 

5條 
(累計) 

5條 
(累計) 

7條 
(累計) 

7條 
(累計) 10條 

環保局 
觀光局 
交通局 

五、氣候

變遷及防

災與調適

1.強化學生
對氣候變
遷 之 認
知，提供
演講與資
訊宣傳推
廣及交流

辦 理 演 講
與 資 訊 宣
傳 推 廣 及
交 流 活 動
場次。 

2場次 2場次 2場次 2場次 2場次 
教育局 
環保局 
IC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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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績效指標 評量基準 111年 
目標值 

112年 
目標值 

113年 
目標值 

114年 
目標值 

115年 
目標值 

主(協)辦
局處 

 

 

活動。 

2.結合績優
社區、公
民團體等
辦理氣候
變遷相關
培 訓 課
程。 

辦 理 培 訓
課 程 場
次。 

5場次 5場次 10場次 10場次 10場次 環保局 
ICLEI 

3.推動辦理
氣 候 變
遷、建構
低碳韌性
環境相關
議題之宣
導或推廣
活動。 

辦 理 宣 導
活 動 場
次。 

5場次 5場次 10場次 10場次 10場次 環保局 
ICLEI 

六、結合

環境教育

資源

 

1.辦理社區
環保小學
堂推廣計
畫，作為
全國各地
社 區 觀
摩、學校
戶外教學
及全民環
境學習的
場所。 

社 區 轉 型
為 「 環 保
小 學 堂 」
數量。 

2處 2處 2處 2處 2處 環保局 

2.輔導社區
參與社區
營造，鼓
勵社區進
行資源整
合工作。 

輔 導 社 區
處數量。 10處 10處 10處 10處 10處 環保局 

3.配合特定
節日、主
題活動及
成果展演
活動，行
銷社區營
造及文化
保存之執
行成效，
推廣文化
環境之重
要性。 

辦 理 社 區
營 造 成 果
展 、 傳 統
戲 劇 、 音
樂 推 廣 講
座。 

2場次 2場次 2場次 2場次 2場次 文化局 

4.公開徵求
補助民間
團體辦理
環境教育

補 助 民 間
團 體 辦 理
環 境 教 育
案數量。 

3案 3案 3案 3案 3案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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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績效指標 評量基準 111年 
目標值 

112年 
目標值 

113年 
目標值 

114年 
目標值 

115年 
目標值 

主(協)辦
局處 

活動或計
畫，並檢
核其執行
成果。 

5.以保育及
永續利用
海洋生態
系 為 主
題，發展
海洋環境
教案及課
程方案。 

設 計 及 發
展 教 案 與
課程 

10場次 10場次 20場次 20場次 20場次 
教育局

環保局 
海洋局 

七、提升

環境教育

品質

 

1.召開各局
處環境教
育工作會
議，以促
進經驗交
流，提升
環境教育
品質。 

辦 理 場
次。 1場次 1場次 1場次 1場次 1場次 各局處 

2.定期辦理
環教場域
輔導小組
會議。 

辦 理 場
次。 1場次 1場次 1場次 1場次 1場次 環保局 

3.補助環教
場域配合
環境節日
辦 理 活
動。 

補 助 案 件
數 3件 3件 3件 3件 3件 環保局 

陸、 預期效益 
一、 每年檢討、研修環境教育相關配套法規，促使更臻完整。 

二、 每年辦理環境教育工作會議，並與民間團體及企業座談、研
習會，加強與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協調聯繫之溝通管道。 

三、 完成環境教育指標，每4年進行1次全民環境素養調查，以瞭
解環境教育法施行後民眾環境素養之情形，並調整施政方
向。 

四、 強化各局處具備新媒體及網路工具之環境教育傳播能力，加
速環境教育普及化，促使全民重視環境，採取各項環保行
動，以達永續發展。 

五、 提升企業對於環境的重視，發展碳中和與淨零排放目標，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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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元傳播媒體教育推廣方式，整合政府及社會資源，共同
帶動綠色生活及降低碳排放，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六、 落實循環經濟，提升政府、業界及民眾綠色簡約習慣及惜食
環境教育，促使生活簡約成為持續性的模式，提升綠色產品
使用比率，並降低糧食浪費及廢棄。 

七、 提升政府、業界及民眾認識綠能科技，帶動綠能科技產業發
展，創造綠色就業，提高再生能源占比及產業競爭力。 

八、 促進農產業永續發展之新農業目標，整合農場資源，結合環
境教育場域，促使農業由一級升級為三級產業，創造農村就
業機會及更多元的附加價值。 

九、 促使各機關優先運用環境友善建設，輔導環境教育場域結合
觀光旅遊，持續強化戶外學習品質，促使國民環境教育兼具
寓教於樂，並觸及多元族群及年齡層，俾利環境教育普及公
民。 

十、 面對新冠疫情研擬持續發展策略，強化民眾學習意願，深化
環境教育素養。 

 

柒、 評量基準及追蹤考核 
一、 訂定本方案關鍵績效評量指標、評量基準，不定期由環保局

會同主（協）辦局處檢討執行績效，並每年將執行成果作成
報告，報行政院環保署備查。 

二、 由環保局彙整透過行政院環保署維護「環境教育資訊系
統」，作為各局處填報計畫、執行成果及查詢溝通之平臺，
並由環保局追蹤考核執行情形。 

三、 本方案採取滾動式管理機制，視實際執行需要，得由環保局
每年召集有關機關檢討執行情形調整之。 

 


